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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截至公告日，公司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为母公

司账户，公司为控股 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

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为

35,069.71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0.32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

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案基本情况

（一）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本案材料的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西藏发

展”）董事会办公室于2022年8月1日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寄送

的（2022）京0101民初10736号纠纷的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材料。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陈金满

被告一：吴刚

被告二：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三：西藏发展

2、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偿还借款 1800万元及利息（以

1800万元为基数自2018
年7月12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1800万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标准，自 2020年 8月 20日起计算至本金

付清之日止）；

（2）请求判令被告三对诉讼请求第一项所确定的被告一、被告二对

原告所负担的全部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2017年9月28日，原告与被告在北京东城区签署《借款合同》，约定

被告一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借款由被告二实际使用，借款利率为月息

1.5%，按月还息，利随本清。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28日起至2018年1
月 27日止，可以展期 3天。为保障原告债权的履行，被告三签署了《不

可撤销担保函》。原告按约定发放了借款，被告一按约定付息至2018年

6月12日，偿还本金200万元后，拒绝还款。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至

今未偿还 18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本案开庭时间为 2022年 8月 12
日上午9:00。

2022年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公

司涉及的（2022）京 0101民初 10736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庭前谈话情

况》，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原定本案于 2022年 8月 12日 09：00开庭，因

未能在开庭前向被告吴刚、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故法院将开庭变更为庭前谈话。公司委派律师北京通商（成都）

律师事务所参加了庭前谈话。本次庭前谈话重新确定了举证期限、送

达地址等事宜，后续开庭时间由法院根据送达情况另行确定后通知。

公司收到委派律师提供的《关于公司涉及的（2022）京 0101民初

10736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庭审情况》，主要内容如下：2022年 10月

24日,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与陈金满、吴刚、西藏天易隆兴投资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京 0101民初 10736号】开庭

进行了审理。公司委派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参加了庭

审。本案庭审经过了法庭调查（包括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发问及

辩论、最后陈述环节。公司委派律师向法庭提出：公司对案涉担保不知

情，案涉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且原告也从未要求公司

提交相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不是善意的

担保权人,因此案涉《借款合同》、《不可撤销担保函》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且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即使案

涉担保成立，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公司也不应承担保证

责任或者赔偿责任。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8月3日、2022年8月13日、2022年10
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5、2022-088、2022-118）。

二、本案最新进展

2022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2）京0101民初10736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

可以证明原告与吴刚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按约提供了借款，吴

刚未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原告主张吴刚偿还借款本金 1,8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具

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公

司”）的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天

易隆兴公司为借款的保证人而非借款人，即使天易隆兴公司出具收款

确认函确认收到借款，亦无法据此认定天易隆兴公司为借款人。鉴于

天易隆兴公司作出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且认可

收到案涉借款，可以认定天易隆兴公司提供的担保有效，原告有权要求

天易隆兴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关于原告要求西藏发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法律

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该部分的二分之一。本

案中，西藏发展虽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函上盖章，但

该担保行为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该担保无效。原告作为

债权人未要求西藏发展提供相应的决议，西藏发展失于对其公司印章、

法定代表人及管理人员的管理，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函均明确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期

限届满后两年，鉴于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天易隆兴公司及西藏发展

主张权利，保证期间已过，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原告要求天易

隆兴公司及西藏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

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陈金满借款本金 1,
800万元；

二、被告吴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金满借款利息（以

1,8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

率 18%标准计算；自 2020年 8月 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14.8%计算）；

三、驳回原告陈金满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129,80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吴刚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
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2018）川 01 民
初1985号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
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
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
请求权纠纷，案号：
（2018）川 0113 民 初
2099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
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
贷纠纷，案号：（2018）
浙01民初3924号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
院受理的至中实业诉
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
纷 ，案 号 ：（2018）浙
0103民初4168号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
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8）成仲案
字第1227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
法院受理的日照晟辉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
索 权 纠 纷 ，案 号 ：
（2019）川 0112 民 初
6523号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的新疆日广通
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
纷，案号为：（2020）新
01民初3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成都宏祥顺商
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
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号为：（2020）川 01 民
初314号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
院受理的深圳瞬赐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西
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号为：（2021）川
0107民初3251号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西藏发展诉西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案
号 为（2021）藏 01 民
初30号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
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
公司诉西藏远征包装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号：（2022）成仲
案字第 2368 号）；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的西藏远征包装有
限公司诉西藏拉萨啤
酒有限公司申请确认
仲裁协议效力的民事
诉讼（案号为（2022）
川01民特354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
院受理的陈金满诉西
藏发展纠纷，案号为：
（2022）京 0101 民 初
10736号

披露日期

2018年09月04日

2018年09月06日

2021年1月4日

2022年1月20日

2022年6月2日

2022年6月21日

2022年7月1日

2018年09月19日

2018年10月11日

2019年1月4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3月15日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7月10日

2019年8月6日

2020年4月10日

2020年5月29日

2018年9月20日

2018年11月22日

2018年12月13日

2019年5月6日

2019年5月22日

2019年9月4日

2019年9月11日

2019年9月28日

2020年5月6日

2020年6月18日

2020年7月4日

2021年1月4日

2021年1月8日

2021年3月19日

2022年8月20日

2018年09月26日

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12月19日

2019年5月24日

2019年6月6日

2019年11月13日

2020年1月9日

2020年4月18日

2020年7月14日

2020年12月23日

2021年1月4日

2021年2月19日

2021年6月23日

2021年8月6日

2018年11月16日

2018年11月27日

2018年12月22日

2019年1月18日

2019年2月23日

2019年3月19日

2021年2月2日

2021年4月16日

2021年4月21日

2022年7月22日

2019年11月9日

2019年12月10日

2020年6月4日

2020年6月11日

2020年7月14日

2021年3月13日

2021年3月26日

2021年4月9日

2021年11月9日

2022年1月6日

2022年1月13日

2022年2月12日

2022年5月25日

2022年7月15日

2022年10月14日

2020年1月15日

2020年3月7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7月18日

2020年11月13日

2021年1月4日

2021年8月6日

2021年9月9日

2021年10月11日

2022年3月8日

2022年3月22日

2022年4月22日

2022年4月25日

2022年6月2日

2022年7月15日

2020年8月8日

2020年10月14日

2020年10月31日

2021年4月16日

2021年9月25日

2021年10月27日

2022年3月8日

2022年5月6日

2021年3月2日

2021年4月8日

2021年4月9日

2021年4月29日

2021年11月1日

2022年1月12日

2022年1月26日

2022年3月23日

2021年3月10日

2021年4月16日

2021年6月1日

2021年6月23日

2021年11月29日

2022年2月8日

2022年3月28日

2022年6月21日

2022年8月2日

2022年7月7日

2022年8月20日

2022年8月26日

2022年9月14日

2022年9月22日

2022年9月28日

2022年8月3日

2022年8月13日

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2月1日

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2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08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58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62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66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5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9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4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2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7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4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6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8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2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0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0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1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5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7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1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0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3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7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0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8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2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2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3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3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5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7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09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0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11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0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1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2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4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1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2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0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0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2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20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3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4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076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12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1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27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6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8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71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92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94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03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0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09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85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08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18号公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128号公告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上述被冻结账户为母

公司账户，公司为控股型公司，所涉账户冻结情况未影响公司业务的正

常生产经营，上述账户非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母公司被冻结额度为35,
069.71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0.32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

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101民初10736号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2-128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2022）京0101民初10736号纠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

超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5月11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2年度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担保额度，其中为北京得利斯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得利斯”）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取消部分担
保额度及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北京得利斯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以下简称

“农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并与农商银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合计为 1,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北京得利斯
提供的担保额度余额为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00054125U
成立日期：1994年07月06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臧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乡定福皇庄路西
经营范围：生产肉制品、速冻食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批

发预包装食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食品；销售日用品、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文化
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橡胶制品、汽车配件、家具、钢材、服装鞋帽、新鲜水
果、蔬菜、工艺美术品、装饰材料、塑料制品；出租商业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肉制品、速冻食品、销售食品、普通货运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得利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查询，北京得利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科目

总资产（元）

总负债（元）

净资产（元）

科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1年12月31日

372,372,124.72

533,405,610.51

-161,033,485.79

2021年度

33,709,538.63

-24,638,786.99

-23,605,118.78

2022年9月30日

543,534,035.24

717,039,110.54

-173,505,075.30

2022年前三季度

45,226,603.84

-16,628,786.02

-12,471,589.51

注：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
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担保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
保证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1,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本金、承兑金额、或其他形式的债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
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公告费、催收费、
执行费、司法专邮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如主合同约定债
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每一笔债务到期日为该部分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
出现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情形，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之次日
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额度为 40,000万元（均是合

并报表范围内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8.67%；本次担保后已使用
对外担保额度为12,47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8.94%。公司及子
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且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2-095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2月 05日(星期一) 至 12月 09日(星期五)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DW10798@ksdwgroup.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2年10月24日发布
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
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2月12日 上午 11:00-12:00
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 上午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行）：刘建波
财务总监：周湘荣
证券事务代表：徐佩佩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2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 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W10798@ksdw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57710500
邮箱：DW10798@ksdw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88700 证券简称：东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5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

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1月3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1月30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

月30日09:15-9:25，0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11月30日0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

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2年11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代表股份115,202,721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0.179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代表股份115,145,821股，占

公司全部股份的30.1642%。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
股份56,900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0.0149%。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

股份4,521,138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1.1844%。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

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变更出资额的议

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15,145,921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反对5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石磊律师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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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2年 11月 10日起至 2022年 11月 30日，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发“纵横转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不

行使向下修正“纵横转债”转股价格的权利，且在未来六个月内（即2022年12
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如再次触发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

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从2023年6月1日起算），若再次触发

“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

是否行使“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纵横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80号文核准，杭州纵横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17日公开发行 270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27,000
万元，期限 6 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0%、第三年

1.20%、第四年 1.80%、第五年 2.50%、第六年 2.8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决定书[2020]12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27,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0
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纵横转债”，债券代码

“113573”。
根据有关规定和《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纵横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至

2026年4月16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4.49元/股。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6月 8日起由 24.49元/股调整为

18.81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5月19日起由18.81元/股调整为18.78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7月 8日起由 18.78元/股调整

为18.7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2021-034、2022-032）。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2022年11月

10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股价已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之情形，触发“纵横转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纵横转债”转股价格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

素，基于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决定本次不行使向下修

正“纵横转债”转股价格的权利，且在未来六个月内（即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5月31日），如再次触发可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

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从 2023年 6月 1日起算），若再次触发“纵横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

使“纵横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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